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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為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子法，以防止職業災害，保障本校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 

    康，及依法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特訂定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下簡稱本守 

    則）。 

二、本守則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訂定。 

三、本守則適用人員： 

(一) 本校教職員工，及與學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及勞動契約之助理與工讀 

生。 

(二) 與本校有勞務契約，受指揮或監督而從事勞動之人員。 

 

第二章  事業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四、環境安全衛生暨節約能源委員會，為研議與考核本校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計畫與執行績效

之組織。 

五、校長職責 

擔負全校在環安衛相關法令中雇主之責任。 

六、校長指定之副校長職責 

    依職權指揮、監督總務處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七、總務長職責 

    總務處為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一級單位，總務長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執行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八、環安暨保管組職責 

    為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負責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之規劃與推動，並落實

環境安全衛生暨節約能源委員會相關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決議，且於委員會上報告執行

成果。 

九、營繕組職責 

    為負責本校工程採購與承攬管理中，執行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子法規定之事項。 

十、事務組職責 

    為負責本校事務採購與承攬管理中，執行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子法規定之事項。 

十一、衛生保健組職責 

      為負責提供健康指導與諮詢之單位。 

十二、人事室職責 



      負責健康檢查預算編列。 

十三、會計室職責 

      負責審查各單位提列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預算。 

十四、本守則適用人員皆應切實遵行如下事項： 

(一) 本校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二) 本校舉辦或指派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 本校提供或規定之健康檢查。 

(四) 本校特別提出相關安全衛生應遵行之事項。 

(五)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第三章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十五、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四章自動檢查」章節規定，需定期自動檢查之項目、 

      檢查頻率、檢查內容整理如下表： 

 

文藻外語大學安全衛生自動檢查項目表 

檢查設

備名稱 
檢查內容 檢查方式 

負責 

單位 

檢查 

頻率 
法令依據 

一般 

車輛 

各項安全性能。 

由事務組

車輛負責

人檢測 

事務組 
每三 

個月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第 14 條 

1.制動器、連結裝置、各種儀器之有

無異常。 

2.蓄電池、配線、控制裝置之有無異

常。 

使用前由

使用人目

視檢查 

使用人 
每次使

用前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第 50 條 

升降機 

1.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停止裝置、制

動器、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

異常。 

2.鋼索或吊鏈有無損傷。 

3.導軌之狀況。 

由專業維

修廠商人

員檢修 

環安暨

保管組 

每月 

2 次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第 22 條 

高壓電

氣設備 

1.高壓受電盤及分電盤(含各種電

驛、儀表及其切換開關等)之動作試

驗。 

2.高壓用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

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 

由專業維

修廠商人

員檢修  

營繕組 
每半年

1 次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第 30 條 

低壓電

氣設備 

1.低壓受電盤及分電盤(含各種電

驛、儀表及其切換開關等)之動作試

驗。 

2.低壓用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

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 

由專業維

修廠商人

員檢修 

營繕組 
每年 

1 次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第 31 條 

 



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十六、一般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一) 校區內變電室、機械房等區域，清楚標示「機房重地、非工作人員請勿進入」 等警

告標誌，嚴禁非工作人員進入，以維安全。 

(二) 檢查或修護電氣設備時，首先應切斷電源開關，並於工作區域明顯處置放告示設施

再行處理，以免發生意外送電，造成短路或感電事件。 

(三) 增設任何負載電氣用電設施，應會總務處營繕組先行評估既設配線負荷容量，不可

自接臨時線路或任意增設插座使用。 

(四) 為避免因超過電線許可負荷能力發生意外，嚴禁於未經總務處檢驗線路負荷容量是

否在安全值下，擅自加裝電源延長線與加裝用電設備及利用延長線並接或多口插座

同時使用多項電氣設備。 

(五) 用電設施電源插頭與插座必須插牢，避免鬆動。拔卸電氣插頭時，應拉插頭處，且

不得以濕手操作開關。長時間不使用或下班時，應將電源開關關閉。 

(六) 電線電路如發現電線包覆有破裂，請即與營繕組聯絡更換新品，以免發生感電 災害 

。 

(七) 使用延長線不得任意放置通道上，以免絕緣破損造成短路或絆倒人員，必要時 應加

保護並黏貼於地面。 

(八) 電氣設備使用中如發生跳電情況，請即聯絡營繕組進行檢查，以預防電氣事故 發生 

。 

(九) 校舍內辦公室、研究室或寢室嚴禁使用電爐、電磁爐、烤箱、電暖器等高負載 量之

電熱設備器具，以免用電負荷超量，發生意外。 

(十) 於特定區域內使用烤箱、微波爐等設施時，不得因事離開，並於使用完畢關閉 設備

電源。 

   （十一）空調使用時應緊閉門窗，防止冷氣外洩或熱風滲入而增加空調系統用電負荷。室 

           內溫度應調整至 26℃至 28℃，可與電扇配合使用，降低電力消耗。 

   （十二）對不必要使用之電燈、電扇、用水，請隨手關閉。 

  （十三）遇停電時，如需離開或屆下班，應先關閉電氣開關。 

   （十四）給水設備使用後，請隨手關閉，以節約用水量。 

   （十五）RO 飲水機為飲水專用，切勿用以洗滌食器，並勿將茶葉渣或其他殘渣遺置飲水 

           機接水台，請共同保持接水台之清潔。 

   （十六）勿將廚餘、殘渣…等等廢棄物丟置於洗手台排水口或馬桶內，避免造成阻塞。 

   （十七）校園若有進行吊掛或高處作業時，禁止師生進入工作車輛作業之危險作業區域 

           內。 

十七、校園消防安全應注意事項 

(一) 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火災時，應迅速切斷電源。未斷電前應使用不導電滅火設 備

（如化學乾粉、二氧化碳等）滅火，千萬不可用「水」灌救通電中的電氣火災。 

(二) 樓梯間為消防逃生避難空間，不准堆放任何物品。 

(三) 任何物料之堆放及建築裝修，不得影響消防設施之使用。 

(四) 放置於各單位之手提滅火器，不得任意移動。 

(五) 遇緊急疏散、逃生避難時，應走最近的安全門及安全梯，不可使用電梯。 



十八、墜落災害防止應注意事項 

(一) 於高處、開口部分或有墜落之虞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應先檢查相關安全維護設 備是

否齊備，並須確實遵守安全作業之程序進行。 

(二) 使用爬梯或合梯進行作業時，應注意其穩固性及是否有損壞，高度超過 2 公尺 以上

時，需特別注意安全防範，以避免不當墜落。 

(三) 高處作業應由安全之上下設備或階梯上下，嚴禁不安全之攀爬或跳躍上下。 

 

第五章  教育與訓練 

十九、本校教職員工有接受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義務。 

二十、本校教職員工有接受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之義務。 

二十一、因執行職務需求，教職員工對學校指派之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第六章  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二十二、本校教職員工應依規定於受雇前接受體格檢查，並應定期接受一般健康檢查。 

二十三、本校教職員工應接受本校依規定辦理有關身心健康保護、防疫及預防傷病與促進健 

康之指導及管理事項。 

二十四、本校衛生保健組提供健康之諮詢與指導。 

         

第七章  急救及搶救 

二十五、一般性急救及搶救 

(一) 自行或由同仁協助至衛生保健組做緊急處理，並視情況協助送醫。 

(二) 緊急傷病依衛生保健組「緊急傷病處理程序」辦理。 

二十六、一般火災急救與搶救 

(一)火災發生時，大樓消防受信總機（莊敬樓、自強樓、公簡廳、學生活動中心等大樓

無此設備）會即感知，並自動啟動消防警報設備廣播火災，請盡速疏散離開大樓外，

並會自動移報至鼎中警衛室顯示此區有火警訊息，因此，火災現場 人員需即撥打

鼎中警衛室電話 7777，告訴警衛人員火災詳細地點、火災狀況，請其聯絡消防隊協

助及環安暨保管組。 

        環安暨保管組於接受訊息後，隨即報告總務長做後續緊急處理，並啟動校園自衛消

防編組。 

(二) 火災發生時，如為小火需即呼叫協助共同以滅火器撲滅。 

(三) 火災發生後，自衛消防編組滅火班人員需急趕至現場參與滅火，若無法以滅火器撲

滅，需即啟動室內消防栓展開滅火作業，直至消防隊人員接手後，再作必要之協助

滅火作業。此時本校自衛消防編組避難引導班人員，需執行避難引導，同仁逃生避

難過程，請安靜並依序迅速離開現場。 

(四) 衣服若有著火，應立即臥倒並滾壓壓熄火焰或以濕布蓋熄。 

(五) 人員疏散時最後一位需將辦公室門關上，以防止火、煙擴散進入辦公室。進入樓梯

時也應隨手帶上安全門，以阻止火災之蔓延。 

(六) 疏散時，依當樓層逃生路線安全逃生避難至校園指定之安全地區，且不得搭乘 電梯 

。 



(七) 緊急應變指揮中心隨即成立，自衛消防編組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 在火

場協助外，緊急救護班人員在指揮中心配合緊急救護支援。 

二十七、當進行急救搶救前，應先考量自己之安全，確勿冒然進行，可呼叫請人協助。 

二十八、遇感電災害時，應先設法切斷電源，確認無感電之虞後，再施以急救或搶救，並呼 

        叫請人協助通報總務處營繕組（分機 2531~5）、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分機 2241~3） 

    ；必要時，需即撥打 119 救護車告知現場狀況、地點及位置。 

二十九、校園大型及天然災害，另依本校「校園安全災害管理暨防救計畫」辦理。 

 

第八章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與使用 

三十、對於搬運、置放物品、家具與設備及整理校園花木時，應使用適當之手套、圍裙、安 

   全鞋、安全帽、防護眼鏡、安全面罩等防護器具。 

三十一、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之虞時除，應強化其物體穩定外，工作人員應使用適當安 

    全帽、安全護鏡及其他防護。 

三十二、從事電器工作之員工應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三十三、員工對個人防護器具，應保持清潔，予以必要之消毒，並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性 

    能不良時，應隨時更換，不用時應妥為保存。 

 

第九章  事故通報與報告 

三十四、本校教職員工若有發現任何異常狀況，請即通報總務處環安暨保管組，以利即時處 

    理，避免災害發生。 

三十五、本校教職員工在校園任一場所，遇有發生任何虛驚或事故，無論大小、有無人員受 

    傷或設備損壞，除立即依權責或能力予以應變處理外，並請即向環安暨保管組通報， 

    環安暨保管組依情況做必要之協調處理後，即向總務長報告，並依總務長指示辦理 

    必要之後續作業。 

三十六、本校任一工作場所若發生職業災害，單位主管或現場負責單位或人應即採取必要之 

    急救、搶救等措施，且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職業災害若屬下列之一者，本校並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 發生死亡災害。 

(二)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上述災害由總務處會同權責單位實施調查、分析並做成紀錄後，於環境安全衛生暨 

    節約能源委員會議報告後，依決議辦理後續作業。 

 

第十章 其他 

       本守則經環境安全衛生暨節約能源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再報經高雄市 

       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備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